
稅捐稽徵法： 

是非題： 

 （╳） 1、稅捐稽徵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之國、省（市）及縣（市）

稅捐。包括關稅及礦稅。 

 （○）2、納稅義務人應為之行為，應於稅捐稽徵機關之辦公時間內為

之。但繳納稅捐，應於代收稅款機構之營業時間內為之。 

 （○）3、營利事業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由合

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利事業負繳納之義務。 

 （○）4、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

產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 

 （╳）5、所謂公示送達是指稅捐稽徵機關將所發之各種文書寄存送達

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成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

之住所、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以為送達。 

 （╳）6、自繳納期間屆滿之日起算，稅捐之徵收期間為 5 年。 

 （○）7、欠繳應納稅捐，稅捐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

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

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

記。 

（╳）8、納稅義務人對於稅捐機關核定應補徵稅額之通知，應於核定

稅額通知書送達後 30日內申請復查。 



（╳）9、國稅局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

所備詢，被調查者可以不理會國稅局的通知。 

（○）10、小陳於 105 年 8 月 15 日自動補報 104 年綜合所得稅，當時並

沒有人檢舉國稅局也還未進行調查，所以小陳只要繳納本稅

加計利息，不必處罰及加徵滯納金。 

（○）11、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應依規定申請復

查。 

（╳）1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

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

為 7 年。  

（○）13、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 30 日後仍未繳納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14、繳納稅捐文書，稽徵機關應於開始繳納日期前十天送達納稅

義務人。 

（○）15、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16、法院、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變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稅，僅

優先於普通債權。 

 

選擇： 

 （C）1、大雄收到稅單繳納期限至 105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止，大



雄忘記繳納直到 8 月 18 日才繳納，請問滯納金要加徵多少？

（A）2﹪ （B）0﹪ （C）1﹪ （D）3﹪。 

 （C）2、稅單繳納期限為 105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到 10 月 1 日還

未繳納，則會：（A）加倍徵收滯納金 （B）繼續加徵滯納金 （C）

徵收 15﹪滯納金並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D）不再徵收滯

納金。 

 （A）3、稅捐稽徵文書之送達，遭應受送達人拒絕收受時，稅捐稽徵

機關得將文書（A）留置送達 （B）寄存送達 （C）公示送達

（D）委託送達。 

 （C）4、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

其核課期間為（A）5 年 （B）6 年 （C）7 年 （D）10 年。 

 （B）5、下列稅目中何者委託代徵人徵收？(A)遺產稅 (B)證券交易

稅 (C)所得稅 (D)營業稅。 

（D）6、不依規定期限繳納應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A）每逾 3日

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金；逾 45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

行。（B）每逾 3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金；逾 60日仍未繳

納者，移送強制執行。（C）每逾 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

金；逾 6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D）每逾 2日按滯納

數額加徵 1﹪滯納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B）7、王小明(戶籍在高雄市)對所得稅核定補稅通知單的內容不服，



應先向下列那個機關提起行政救濟？(A)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B)高雄國稅局 (C)財政部 (D)行政院。  

 （D）8、稅捐稽徵機關所發之各種稽徵稅捐文書，倘應受人行蹤不明

致文書無法送達，稽徵機關之處理方式為何？（A）直接採取

寄存送達 (B)直接採取郵寄送達 (C)直接委託送達 (D)

先向戶籍機關查明仍無著落，再採公示送達。 

（A）9、稅捐之核課期間，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於

規定期間內申報者，其起算日為何？(A)申報日 (B)申報日之

翌日 (C)申報期限屆滿日 (D)申報期限屆滿日之翌日。 

 （A）10、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繳納通知文書有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

，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得對稅捐稽徵機關作何要求？(A)查對

更正 (B)申請複查 (C)申請救濟 (D)以上皆可。 

 （A）11、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而遲誤依法所定繳納稅捐期間者，

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該管稅捐稽徵機關作何種申請

？(A)得視實際情形，延長其繳納期間 (B)法定期間內繳納 

(C)不頇繳納 (D)減半繳納。 

 （D）12、甲公司於 105 年 10 月 1 日接獲核定稅額通知書，頇補繳稅

額 50萬元，補繳期間為 10月 16日至 10月 30日，若甲公司不

服，應於何時申請復查？(A)10月 1日起 30日內 (B)10月 16

日起 30日內 (C)10月 30日起 30日內(D)10月 31日起 30日



內。 

 （B）13、個人欠繳已確定稅額達多少以上，財政部得函請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A)新臺幣 50萬元 (B)新臺幣 100

萬元 (C)新臺幣 150萬元 (D)新臺幣 75萬元。 

 （D）14、營利事業欠繳已確定稅額達多少以上，財政部得函請內政部

入出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負責人出境？(A)新臺幣 50 萬元 

(B)新臺幣 100萬元 (C)新臺幣 150萬元 (D)新臺幣 200萬元

。 

 （C）15、稅籍在高雄市營業人，對營業稅之復查決定書不服，應向何

機關提出訴願？(A)高雄國稅局 (B)高雄市政府 (C)財政部 

(D)高等行政法院。  

（C）16、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者，

不能於法定期間繳納稅捐者，得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向稅捐

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期間不得逾幾年？(A)1 年 (B)2

年 (C)3年 (D)5年。 


